
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

(2017年 12月 广东海洋大学第四次研究生代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: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会是在校党委 (研究生工作部)领导

和校团委指导下,依照法律、学校规章制度和自有章程成立的研究生

群众性组织。

第二条:本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遵循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,促

进研究生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,团 结和引导研究生勤奋学习、刻

苦钻研,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。

第三条:本会发挥作为学校联系广大研究生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,

在维护国家和学校集体利益的同时,表达和维护全体研究生的具体利

益。

第四条:本会会训:“明德、勤思、敬业、乐群
”
。倡导和奉行

“
自

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监督
”,开展健康有益、丰富多

彩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服务。

第二章 会 员

第六条:凡具有广东海洋大学学籍的全日制研究生,承认本会章

程,均为本会会员。

第七条:会员的基本权利

(一 )平等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与表决权 ;

(二 )对本会的工作有监督、批评、建议的权利 ;

(三 )参加本会组织的各种活动的权利 ;

(四 )要求本会提供正当权益保障和服务的权利。

第八条:会员的基本义务

(一)遵守国家法律法规,遵守校纪校规,维护学校正当教学和生

活秩序的义务 ;

(二 )遵守本会章程,执行本会决定的义务 ;

(三 )维护本会利益和荣誉,促进本会发展的义务 ;

(四 )支持和配合本会各级组织开展工作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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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研究生代表大会  i`≤∶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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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:研究生代表大会是本会的最高权力机嵌萝
第十条:研究生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。在

究生委员会表决通过,报校团委批准,可 以提前或豸璁遘踢勤孰冖

生代表大会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当选代表参加才能召开
j

第十一条: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由各学院民主选举产生。各学院

代表名额根据学生总数按比例分配。

第十二条:研究生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:

(一 )听取、审议和通过上一届研究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;

(二 )制定、修改本会章程 ;

(三 )选举新一届研究生委员会 ;

(四 )收集学生意见和建议,向学校提交提案 ;

(五 )讨论和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、任务以及应有研究生代表大会

议决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第十三条:研究生代表大会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定代表参加才

能召开;除修改本会章程需由全体到会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

外,研究生代表大会决议应由到会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多数表决通过才

能生效。

第十四条:研究生代表大会决议和提案的落实情况应及时向代表

及学生通报,研究生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应向学生公布,接受学生监

督。

第四章 研究生委员会

第十五条:研究生委员会是研究生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,也是在

研究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,行使研究生代表大会所赋

予的职权,对代表大会负责。

第十六条:委员会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参加才能召开。

委员会会议由研究生会主席召集和主持,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。

第十七条:委员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实行票决制。

第十八条:委员会设主席 1名 ,副主席 2名 ,通过委员会会议以

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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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:委 员会职责和权利
(一 )选举产生研究生会主席、

各部门部长、副部长人选 ;

酽讠嘎
副主席人

铽 葶羊泽焱 饵隽弓
1广东海洋大学卩究土

生会

(二 )监督检查校研究生会工作,有权对校研 询,被

质询者必须予以答复 ;

(三 )听取校研究生会阶段性工作汇报,审议和批准校研究生会工

作计划并就校研究生会重大计划进行表决 ;

(四 )与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委员通过,可形成对校研究生会主席

及其他委员的罢免案,提交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批准 ;
(五 )收集对校、院研究生会工作和学校有关部门工作的意见和建

议并予以答复 ;

(六 )组建下届研究生代表大会筹各委员会 ;

(七 )行使研究生代会赋予的其他职权。

第二十条:主席的职责和权利

(一 )在研究生代表大会、委员会闭会期间,执行研究生代表大会、

委员会决议,执行本会章程,制定工作计划,向委员会负责、定期报

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;

(二 )召集和主持委员会会议 ;

(三 )行使委员会赋予的其他职权。

第二十一条:副主席协助主席开展工作。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 ,

可以代行主席委托的部分职权。

第二十二条:研究生委员会根据需要可设立若干工作部门和工作

小组,完成研究生代表大会交办的有关任务。

第五章 研究生分会和基层组织

第二十三条:具有一定规模 (一般要求全日制研究生规模在 100

人左右)的学院,可依照相关规定和本会章程报经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批准并报校团委各案,成立学院研究生分会。

第二十四条:学院研究生分会是本会的院级组织,依据本会章程

设立,接受本学院党委领导和校研究生团委、校研究生会的指导。

第二十五条:学院研究生分会应依照本章程的原则开展工作,并



狩主以1莛
根据本章程和学院的具体实际制丿

第二十六条:院研究生会要砌

成校研究生会的工作部署,同 时根据各院研究生会幽具髹情琬

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活动。

第二十七条:班委会是本会的基层组织,由本班同学选举产生,

对全班同学负责并报告工作。

第六章 研究生会委员

第二十八条:研究生会委员由研究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,任期两

年,每学年可增选缺额部分,人选条件和增选办法依据本章程和 《广

东海洋大学研究生组织机构设置和干部编制方案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九条:研究生会委员基本条件
(一 )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拥护党的方针政策,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,

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,政治素质好,思想觉悟高,能

够树立良好的研究生形象。

(二 )工作积极主动,认真负责,有能力,有魄力,有胆识,有奉

献精神,乐意为广大研究生服务,工作态度认真,具有较强的工作责

任心和管理能力。

(三 )尽职尽责,能合理的分配安排时间,有较高的工作效率。

(四 )严于律己,以身作则。

(五 )具各大局意识、团队合作精神,对 自己有正确的估价,并善

于理解和尊重他人。具各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,执行能力强,善于沟

通合作。

(六 )能听从组织的统一分配安排,谦虚谨慎,有强烈的集体荣誉

感。

(七 )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,在 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和良好的田碑 ,

更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第三十条:研究生会委员的聘任与罢免
(一 )研究生会委员的聘任:经选举或增选产生的研究生会委员,

主席、副主席由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聘任;部长、副部长及部门委员

由主席提名,报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聘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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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研究生会委员的罢免:由 委员 5人以丰鲈 覃
菇
酌猞
蕊锇

启动罢免委员程序,经 2/3以上出席会议的委员衷汊且氯鄄
报请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批准后生效。

第三十一条:委员的权利和义务
矿东咿碎毗生蜇赏i∶∶;}彡哆

(一 )研究生会委员具有以下权利

①具有根据 《章程》和部内工作计划独立开展部门工作的权利。

②具有选举权,被选举权。

③对会内重大事情有知情权。

④具有享受优秀学生干部候选人资格的权利,并据此享受一定的

精神、物质奖励权。

⑤对于不公平待遇的申诉权。

(二 )研究生会委员具有以下义务

①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积极、热情、认真、负责且具有创造性的

完成工作,履行其职责。

②按时参加有关会议,积极讨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,接受所分配

的工作。

③正确对待来自上级和同事的批评,并积极自我检讨。

④做到公道正派、不谋私利、勤于思考、勇于创新、自己动手、

发动群众、不推托责任、有强烈责任心和上进心。

⑤坚决执行委员会、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决定。

第三十二条:委员的考核和评价

考核内容主要包括:思想表现和工作态度、出勤情况、工作任务

与绩效、团队与协作精神、领导能力和表率作用等方面。每学期考核

评价一次,评价方式包括自评、民主评议和组织鉴定等。

学校应将委员的考核和评价结果建立档案,毕业后放入个人随籍

档案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三条:本章程由校研究生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

通过生效。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研究生委员会。本章程的修改需经过

三分之一以上委员提议并由研究生代表大会通过。


